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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加入性向測驗的可行性評估 

 

陳柏熹* 

摘要 

本文主要是以多元觀點來探討公務人員考試的選才方式，並分析在公務人員考試

中若加入性向測驗作為選才參考依據之一，需要考量哪些因素。測量多元潛能的

性向測驗，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普遍被用在軍事及工業中的人才甄選與職涯

諮商，不論是統計方法的演進，還是智力理論的取向轉變，乃至於學校的入學選

才，都為多元潛能在公務人員考試的應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性向測驗的主要

目的正是用來評估應試者的多元潛能。考選部近二十年來陸續對於將不同考試方

式納入公務人員考試的選才中作了法規制度的改變、評估研究案，以及試題範例

的研發，但真正要將不同測驗方式落實公務人員考試中，還需要從人、事、時、

地、物等五個層面作仔細的考量與及規劃。本文從這些層面進行了現況分析，以

作為未來公務人員考試要將性向測驗納入公務人員選才時的政策擬訂及實務規

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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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Evaluation of Aptitude Testing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Po-Hsi Ch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e 

author analyzes related factors and considerations when applying the aptitude testing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Aptitude testing has been used in military and industry for 

personnel and employee selection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Progress in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developing trend in intelligence theories and the tendency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system lay the foundation for using the multiple latent traits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ptitude testing is the best tool for evaluating multiple talent. The 

Ministry of Examination (MOEX) has carried out several projects applying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tests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o realize the ideal of using aptitude 

testing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author suggests five factors for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human, administrative, time, space, and tools. Evaluation of these factors 

can be for reference in policy making and practical planning for using aptitude testing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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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自第一套標準化心理測驗比西智力量表 (Binet & Simon, 1905) 發展至今，

已有超過百年歷史，雖然此測驗提出了測量一般心智能力的標準程序，但由於它

主要是測量語文與數字方面能力，因此心理學家們很快就發現其侷限性，進而發

展出特殊性向測驗 (special aptitude test) 來彌補一般智力測驗的不足，以評估受

測者的多元潛能，並符合工業及軍事用途中大規模招募不同類型人才的需求。 

一、多元潛能的發展趨勢與多元性向測驗 

性向測驗屬於最大表現型測驗 (maximum performance test)，是一種有標準

答案或對錯之分的能力測驗，是用來了解個人未來發展潛能的測驗工具 

(Anastasi & Urbina, 1997）。測量多元潛能的性向測驗是指在一份測驗中包含許多

測量不同特殊性向的試題，又可稱為多元性向測驗 (multiple aptitude batteries)。

多元性向測驗的發展，主要與下列幾項趨勢有關： 

（一）智力 (intelligence) 理論的演變 

智力的定義與測量在心理學上一直引起熱烈的討論，早在 1921 年教育心理

學期刊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就發行專刊邀請多位學者對智力與智

力的測量進行探討，雖然史比智力量表 (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 提出智

商 (Terman, 1916) 的概念，以心智年齡與生理年齡的比值來簡化大家對智力的

觀點，但仍有許多心理學家對於只用單一指標來代表人類的潛能不以為然，並提

出不同的觀點。例如：Spearman (1927) 的二因素理論就認為各種心智活動所需

的能力不只有一般因素 (general factor)，還有特殊因素 (specific factor)。人類在

這些測驗或任務 (task) 上的表現好壞，是同時受到這兩類因素所影響，題目類型

或作業活動的差異愈大，一般因素的影響就愈小，特殊因素的影響就愈大。 

由於 Spearman 並沒有對特殊因素的類型做更細緻的說明，產生了多因素理

論的需求，Thurstone (1938) 正是多因素理論的代表，以 Thurstone 與 Thurstone 

(1941) 提出的智力理論為例，他們認為人類的心智能力包含語文理解、字彙流

暢、數字、空間、聯想記憶、知覺速度、歸納或推理等。後續更有學者認為應該

從作業活動的內容、認知運作方式與產物三個向度的結構，來看待人類的心智能

力，也就是 Guilford 的智力結構模型 (Guilford, 1988)。 

當代較著名的多元潛能觀點首推 Gardner (1983) 的多元智慧理論，他基於生

物演化與適應社會功能的觀點，認為每個人應該都具備了八種不同的天生能力，

只是某些能力較具優勢，有些能力則較不具優勢。這八項能力分別是：語文智慧、

視覺空間智慧、音樂節奏智慧、肢體動覺智慧、邏輯數學智慧、自然觀察者智慧、

人際智慧、內省智慧等。至今，我們仍可在臺灣的多元入學制度中看到 Gardner

理論的影子，而 Gardner 目前也在政府與企業支助下發展了零計畫 (Project Zero, 

Gardner et al., 1988)，以評鑑中心法 (assessment center) 觀察及記錄多元智慧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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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開發培訓課程。 

上述這些智力理論的演變，都支持著一個觀點，就是單一分數或單一能力不

足以解釋人類在不同作業活動或測驗結果上的表現，應該要以多元潛能、多元的

評量方式來看待人類的能力。 

（二）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 的發展與應用 

因素分析的概念最早由 Spearman (1927) 所提出，初期是以尋找共同因素為

目的，後來由 Thurstone (1931) 提出多元因素的分析程序。因素分析對於瞭解測

驗建構或作業活動所需的能力有相當重要的貢獻，也因此產生了上述智力理論中

所提到的許多不同類型的多元潛能。 

多元性向測驗就是用來評量受測者在各種不同方面的潛能，讓受測者的測驗

結果不再只以單一智商的分數來呈現，而是改用剖面圖 (profile diagram) 的形式

來呈現受測者在語文、數字、空間、知覺速度……等多個方面的能力。這些以因

素分析為基礎的測驗研究，當時多集中在軍事用途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為了招募具備不同特殊才能的軍人，因此大量使用了多元性向測驗，以彌

補原本使用單一能力測驗（例如：Army Alpha, Army Beta）的不足，此趨勢造就

出著名的軍職性向測驗 (Armed Services Vocational Aptitude Battery, ASVAB)，

ASVAB 至今仍是美國軍隊招募人才最主要的測驗，該測驗目前可以做出五十種

以上的量尺組合，以因應各種不同軍種的招募需求 (ASVAB, 2023)。 

（三）學校入學選才的趨勢 

最早的比西智力測驗在法國是被用在學校入學前篩選心智遲緩兒童之用，並

非用來評估學習成效，被用在評估學生學習成效的標準化測驗是 1923 年出版的

史丹佛成就測驗 (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該測驗使用單一常模群體來呈現出

不同學校受測者的學習成就。隨著後來美國大學入學委員會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CEEB) 以及教育測驗服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的成立，成就測驗也漸漸朝向以測量學生學習潛能的學術性向測驗去發

展，著名的學術性向測驗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 就是在這樣的潮流下發

展出來的。而 SAT 的演變也與上述智力理論的轉變趨勢一樣，從剛開始 1926 年

只有單一分數，到 1931 年轉變成提供語文、數學兩項分數，再到 1993 年轉變成

以推理能力為主的 SAT I 以及以學科為主的 SAT II，而一般所指的 SAT 就是 SAT 

I，因為它才是測量未來學習潛能的學術性向測驗，而非成就測驗。 

性向測驗與成就測驗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性向測驗是在學習前測量，主要是評

估受測者具備哪些學習能力或執行作業活動的潛能，以作為未來選擇學術生涯或

職業生涯的參考，而成就測驗是在學生學習之後才進行測量，主要是了解受測者對

於各項課程內容的學習成效。性向測驗又可分為學術性向測驗與職業性向測驗兩

大類，學術性向測驗偏重在語文、數字與邏輯推理等方面，這些能力與大部分的課

程學習有關，職業性向測驗則範圍較廣，除了測量前述特質外，通常也包含與實作

技能有關的知覺速度、機械性向，視覺空間……等與職業活動較有關連的潛能。 

臺灣的大學入學制度自 1954 年起也是採用單一入學管道單一分數，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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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考制度，到 2001 年起轉變成目前多項管道採納多種表現的多元入學制度，

而且各校可以針對每一種管道及採計項目設定權重。時至今日，大學入學管道主

要包含繁星推薦（約 5~10%）、甄選申請入學（約 40~50%）、考試分發入學（約

40~50%），這三個管道除了考試分發入學只採計考試成績外，其餘兩個管道都會

採計綜合學習表現 (portfolio)，包含學習歷程檔案（課程學習成果、多元學習表

現……等）及自辦甄試項目（面試、實作，筆試……等）（李大偉等人，2012；

葉玉玲、丁一顧，2021）。 

學生入學後，各大學欲培養的學生核心能力或基本素養也是多元潛能取向，

陳柏熹等人（2015）曾彙整臺灣十多所公私立大學公告的學生核心能力及基本素

養，並參考 21 世紀技能評量與教學計畫 (Assessment & Teaching of 21st Century 

Skills [ATC21S], 2010) 提出的 21 世紀學生必備十項基本素養，彙整出共同的九

項大學生基本素養，分別為：溝通合作、美感素養、科學思辨、資訊素養、終身

學習、創新領導、問題解決、公民社會、生涯發展，並發展出大學生基本素養測

驗，以不同題型測量此九項素養的認知能力與情意態度表現。從上述的轉變也可

以看出，單一測驗總分的概念已經不符合適性發展的教育理念了，大學各科系還

是希望能了解學生是否具備進入該科系學習所需的多元能力，並培養學生未來進

入社會就業所需的核心能力。 

（四）公務機構與企業的選才趨勢 

世界各國將性向測驗列為公務人員選才項目的例子不少，例如：在亞洲方面，

新加坡的公共服務署或金融管理局皆將心理測驗（包含性向測驗）列為甄選公務

人員的評估項目之一，日本公務人員考試常用的內田－克雷佩林心理測驗 

(Uchida-Kraepelin psychodiagnostic test) 也是一種測量運算能力與專注力的性向

測驗。在歐美地區，美國聯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局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 2019) 使用智力測驗與性向測驗來協助甄選聯邦文官，各州政府的警察

考試也採用人格測驗、性向測驗與智力測驗作為甄選、淘汰或升遷的評量工具，

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也是如此（余民寧等人，2016；施能傑等人，2009；彭錦

鵬等人，2017）。 

在臺灣的公務人員考試中，民航特考之飛航管制人員科別已將性向測驗納入

飛航管制人員體格複檢項目中，內容包含「動作判斷能力」、「認知及推理能力」

及「空間能力」等（考選部，2020），也有許多學者專家建議應逐步將性向測驗

與性格測驗納入部分公務人員考試的項目中，如「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或「內

政部警察人員」考試等（伍姿蓉，2012；余民寧，2015；李登科，2012）。 

企業界也有使用性向測驗作為人力資源甄選或派任的例子（段美玉，2006）。

例如：證券交易基金會辦理的證券交易所人員招募或集保結算所人員招募，都會

使用職務適性評量，包含性向測驗及性格測驗兩大類試題。又例如臺北捷運局的

人才招募，除了部分類科在第一試的專業科目就會測量數理邏輯的性向外，第二

試也以口試或心理測驗來評估應試者的多元潛能與人格特質。 

總和上述各項發展趨勢，多元潛能的評估幾乎已經是各領域人才甄選的主要

考量，此趨勢包含了三個特色：其一，評估的面向從單一面向到多元面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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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數類型也從加總的單一分數轉變成有多個面向的剖面圖。其二，測驗的重點

從強調過去學習表現的成就測驗，擴展到強調未來發展潛能的性向測驗。其三，

評量的方式從過去較著重在紙筆測驗，漸漸加入非紙筆的實作評量、口試、電腦

化測驗等不同類型的評量方式。這些趨勢對於我國採用性向測驗到公務人員考試

中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貳、公務人員考試加入性向測驗的可行性評估 

一、法規及評估研究的分析 

將多元潛能的觀點納入公務機構的人才甄選上已有相當久的歷史，從 1988

年制定典試法時，就已經在第 19 條中將「審查著作或發明或論文，或口試，或

實地考試」納入可能的測驗方式中，但較少實際採行。到了 2015 年修訂時，在

第 14 條正式將「考試得採筆試、口試、心理測驗、體能測驗、實地測驗、審查

著作或發明……」列入考試方式中，至於心理測驗或其他測驗方式的實施細則，

考選部則於其他規則中另訂。 

除了法規面的調整，政府部門對於將不同測驗方式納入公務人才選拔或評核

也進行過研究評估，例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曾於 2016 年委託學者專家來進行

公部門運用心理測驗及其法律背景之研究（余民寧等人，2016），考選部也在 2017

年執行了公務人員考試採心理測驗之可行性研究（彭錦鵬等人，2017），這兩份

近期的研究都建議應逐步針對臺灣的部分公務人員甄選或安置使用心理測驗（含

性向測驗）。而在 2019 年，考選部也委託了心理測驗專家實際研發了公務人員性

向測驗範例，並提出分數使用的評估與模擬研究（陳柏熹等人，2020a）。然而，

目前除了民航特考之飛航管制人員科別以及外交部駐外人員的升遷考試外，其他

公務人員皆尚未採用性向測驗，殊為可惜。以下摘要這些法規及評估研究的重點。 

（一）法規制度的改變 

法規制度是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的最重要依據，若要將性向測驗納入公務人員

的甄選中，修法是第一要務。如前所述，考試院於 2015 年已修改典試法將心理

測驗列入考試方式中，而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10 條也將心理測驗納入考試方式中。

至於心理測驗的實施方式，考選部於 2015 年 12 月 14 日另外發布了心理測驗規

則，其中第 3 條明訂「各種考試得視需要採行心理測驗，以文字、數字、符號、

圖形或操作等方式，評量應考人之智力、性向、人格、態度及興趣等心理特質。

心理測驗種類如下：一、智力測驗。二、性向測驗。三、人格測驗。四、興趣測

驗。五、其他心理測驗。前項心理測驗種類，得視考試性質選定其中一類或數類

舉行。」因此，性向測驗納入公務人員考試中早有法源依據。從上述文字中亦可

看出，現行的考試法規是將成就測驗與心理測驗區分開來，這樣的觀點與心理學

領域中將成就測驗視為心理測驗的一種有所不同 (Anastasi & Urbina, 1997)。 

該規則第 4 條中又提到「採行心理測驗時，其種類、評分、參考標準或與其

他考試方式分別占總成績之比例或其他相關事宜，於各該考試規則中訂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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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只要事先將性向測驗分數的計分參考標準及分數使用方式在考試前訂定

清楚，並事先公告，實施性向測驗是符合法律規範的。也因此，有多位考試委員

曾建議要將心理測驗納入公務人員考試中，例如：陳皎眉等人（2011）曾建議在

公務人員考試的甄選上，應加入具有預測效用的心理測驗，以達預測工作績效的

人才甄選目的。而 2015 年 8 月 13 日通過的「公務人力再造策略方案」，也將心

理測驗列入策略議題「參、強化心理測驗與多元考試機制」之「研究發展心理測

驗等多元考試方式」案，並配合規劃研議。 

（二）可行性評估研究 

在評估研究方面，余民寧等人（2016）曾受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委託進行公部

門運用心理測驗及其法律背景之研究，主要目的是分析當時各國公務機構使用心

理測驗的情形、法律背景，以及使用後的成效。該研究在瀏覽歐美及亞洲先進國

家公務部門使用心理測驗的概況及其法律規範後，提出心理測驗導入公務機構之

自我探索模式、職務分派模式與多階段複合功能模式，並進行焦點團體座談。該

研究也針對心理測驗實施結果的運用、心理測驗導入實施時機、心理測驗實施法

制化，以及心理測驗之資訊公告四個面向進行大規模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

訪者與學者專家對於公務機構使用心理測驗普遍認同度高，但認為尚缺乏配套，

以致存在些許待解議題。該研究建議未來在公務機構中可以先使用在低風險用途

上、公開評量工具的內容品質，以及分階段漸進式實施心理測驗。 

此外，彭錦鵬等人（2017）受考選部委託也在2017年執行了公務人員考試採

心理測驗之可行性研究，內容包含蒐集並分析國內外公務人員考試併採心理測驗

之類型與辦理情形、採行心理測驗的目的、適合採行的方式，以及如何規劃相關

配套措施（例如：需對外公開的資訊以昭公信、心理測驗的專業品質要求、維持

考試方式的持續運作機制）等，該研究從文獻資料分析、焦點團體座談及深入訪

談等方式進行評估研究。研究結果建議，公務人員考試應採用二階段的篩選機制，

考慮加入能測量高層次認知能力的測驗，例如：邏輯判斷、資料分析等性向測驗，

並以職務工作分析來作為選擇公務人才特質的依據，而現行成就測驗之選擇題或

申論題應儘量朝測量高層次認知能力或素養來設計，避免都是測量知識的記憶與

理解。該研究並建議成立「公務人員考試採心理測驗推動計畫」的專責小組。 

（三）測驗內容與試題範例研究 

除了可行性的評估，在考選部委託陳柏熹等人（2020a）進行公務人員性向

測驗研發計畫中，規劃了適用於公務人員考試的性向測驗內容向度、研發試題範

例、進行信度及效度評估，並研擬常模建置方式與分數使用之建議。該研究根據

國內外公務人員核心職能相關文獻之內涵進行整理後（江明修，2002；考選部，

2013；施能傑，2010；高永光，2013；陳玉貞，2013，2016；Cofsky, 1993; McClelland, 

1973; Spencer & Spencer, 1993），大致將公務人員的職能區分為專業技能、性格、

性向三大類職能。其中，專業技能較偏「成就測驗」，這是測量某特定學科的學

習成就，與學習環境及個體努力程度有密切關係；而性格方面主要為測量受測者

習慣的反應型態，並無對錯之分，屬於「人格測驗」；至於性向方面的核心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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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包含溝通表達、判斷思考、創新求變、數理統計、語文理解、問題解決、運算

思維等七種，如表1所示。該研究並以此核心職能結合現行出版之學業及職業性

向測驗重要向度，發展出公務人員性向測驗內容向度與試題範例，如表2及圖1所

示（陳柏熹等人，2020b）。 

表 1 

公務人員核心職能中有關性向之分類整理 

（一）溝通表達：媒體溝通、領導／指導他人、溝通協調／聯繫、言談表達／答

辯／談判、行銷與顧客服務、公共關係、傳達訊息、協商技巧……等。 

（二） 判斷思考：思考／判斷／決策力、政策分析、環境變化與趨勢分析、邏輯演

繹／邏輯分析、成本／效益分析、考核／評估、批判反思、觀察力……等。 

（三）創新求變：思考創造、創意思考、創造力、創造革新、創新改進……等。 

（四）數理統計：數理推理、統計……等。 

（五）語文理解：資訊文書、應用文書／公文寫作、理解／閱讀理解力……。 

（六） 問題解決：策略思考與規劃、策略執行、問題解決、應變、方案設計、

願景規劃、應變／危機處理、複雜問題／分析及解決、調查／研究……等。 

（七）運算思維：資訊運用、電腦應用、資訊技術……等。 
註：引自「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的發展與應用」，陳柏熹、黃宏宇、蘇少祖、丁姿云，2020b，國
家菁英季刊，13（2），頁 144。 

 

表 2 

公務人員性向測驗之內容向度及內涵定義 

向度 次向度 內涵說明 

數理邏輯／ 

運算思維 

數理邏輯 對數目關係的理解和推理，以及處理數量材料的能力。 

運算思維 
運用抽象化、演算法設計、模式辨識等運算及思維能

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空間概念／ 

機械推理 

空間概念 
在腦中思考及運作圖形或三度空間的能力，依據圖解

或圖畫來想像物體外觀及位置的能力。 

機械推理 
應用基本的機械原理、工具配件與物理力學原理進行

推理之能力。 

問題解決／ 

批判思考 

問題解決 
面對問題時能釐清問題重點，判斷有用資訊與提出解

決方案，並評估方案優劣勢的能力。 

批判思考 
辨認證據、假設、歸納、演繹、解釋、評鑑的批判思

考能力。 

語文推理／ 

溝通表達 

語文推理 
語意了解、推斷兩字詞所含意義間關係並進行抽樣或

概括推理的能力。 

溝通表達 
正確理解訊息，並運用適當的表達與溝通技巧闡述個

人見解的能力。 

創造思維 能以不同觀點提出新穎的想法或思維的能力。 

註：引自「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的發展與應用」，陳柏熹、黃宏宇、蘇少祖、丁姿云，2020b，國
家菁英季刊，13（2），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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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範例試題 

  

  

  

 
註：引自「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的發展與應用」，陳柏熹、黃宏宇、蘇少祖、丁姿云，2020b，國家
菁英季刊，13（2），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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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向測驗納入公務人員考試中的實務考量及現況分析 

為了瞭解性向測驗落實於公務人員考試中可能會面臨到的問題，本文參考陳

柏熹（2019）提出之擬定測驗實施計畫架構，結合前一節的幾項研究成果，對未

來若將性向測驗納入公務人員考試中需要考量的人、事、時、地、物等因素進行

現況分析，供政策擬定與實務規劃之參考： 

（一）人員相關因素 

1.命題者培訓 

如同其他公務人員考試的成就測驗一樣，性向測驗也需要招募一批命題委

員，這些命題委員最好能具備表 2 所欲測量性向之專長，是熟悉性向測驗向度內

涵的心理學家或教育學者。待正式聘任並簽訂試題保密合約後，利用陳柏熹等人

（2020a）的內容向度與範例試題編製命題手冊，訓練性向測驗命題委員，每年

定期產出所需的試題數量，並協助進行修題與審題工作。 

2.應考者的宣導與公開練習試測 

彭錦鵬等人（2017）以及余民寧等人（2016）的研究結果都指出，對外公開

性向測驗的內容資訊及品質以昭公信是公務人員考試實施性向測驗的重要配套

工作，而考選部於 2015 年公布之心理測驗規則的第 4 條也指出：採行心理測驗

時，其種類、評分、參考標準或與其他考試方式分別占總成績之比例或其

他相關事宜，於各該考試規則中訂定。其中測驗內容部分可以參考陳柏熹

等人（2020b）的內容向度與範例試題編製應考者宣導文宣，未來也可定期公開

部分試題讓考生作為練習題，以降低考生的焦慮。至於測驗分數的計算與分數使

用方式則應該在實施前先制定好，並撰寫宣導文宣，於正式實行前在考選部網站

上公告。 

公開部分試題讓考生練習試測除了可以讓考生熟悉試題類型、降低應試焦慮

外，還可以作為預試以蒐集考生的作答反應，評估難易度、鑑別度等試題品質資

訊，只要都在考選部控制的環境下進行預試（最好是在電腦化測驗試場中進行），

並在預試流程中做好試題保密措施及干擾記憶的程序，應能讓公開練習試測成為

未來考選部控管試題品質、維持測驗難度與穩定性的常態活動。 

（二）試務相關因素 

試務相關因素的考量可以從考試前、考試中及考試後三個時間點來進行規

劃，根據考選部長期執行公務人員考試的專業經驗，要在公務人員考試中實施性

向測驗應該不成問題。在考試前，需準備好測驗題本及答案卡（若以電腦化測驗

的方式實施則是要將性向測驗建置在測驗系統中），並訓練監場人員如何監考性

向測驗。此外，也應針對實施性向測驗過程中可能遇到的考生提問或突發狀況，

訓練監場人員在考試過程中如何作回應及進行試場紀錄。這些由於跟其他考試的

試務流程都相同，因此不再贅述。 

測驗結束後的試題保密性、計分方式與分數使用將是公務人員考試實施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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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需要額外規劃的重要工作。以下分別敘述： 

1.試題保密性 

性向測驗並不像其他考科的成就測驗一樣，有大範圍的學習內容可以快速設

計題目。由於性向測驗的題目需仔細考量抽象的潛在特質所表現出來的外顯行

為，有些試題還需要設計公務情境讓應試者能展現出與核心職能相關的外顯行

為，而且還需進行預試來了解試題難易度與鑑別度、分析測驗的信度與效度以確

保測驗的效能，因此不適合在考試結束後就全面公開試題。若現有紙筆測驗的法

規要求性向測驗考完後需全面公告試題，則可能需要進行修法，或考慮採用可以

不公開試題的電腦化測驗來進行施測。 

即使法規允許性向測驗施測後可以不公開試題，性向測驗在考試結束後的試

題保密性也比其他成就測驗更為重要，因為這些試題是有標準答案的能力類型測

驗，而且未來還會在其他類科考試中被重複使用。試題的保密性需要從施測過程

中就開始進行，監場人員需確保應試者在考試時沒有抄錄試題或背誦試題的行

為，測驗結束時沒有攜帶任何紙張資料離開，必要時也可以執行統一程序來干擾

記憶。 

2.測驗計分與解釋 

測驗結果的計分與解釋方式主要可以分為常模參照 (norm reference) 與標

準參照 (criterion reference) 兩種，常模參照是將應試者的作答結果與群體作比

較，以呈現應試者在群體中的相對位置，標準參照則是將應試者的作答結果與事

先訂出的通過標準或切截分數 (cut-off score) 作比較，以了解受測者是否具備事

先訂定的能力水準。從這兩項測驗結果呈現方式的特徵來看，常模參照可能較適

合用在公務人員考試中，而標準參照則是較適合用在專技人員考試中。 

性向測驗與其他常模參照的成就測驗較為不同之處在於，性向測驗的常模是

整合所有類科的應試群體為常模，而不是以某特定類科的應試群體為常模，就好

像國文、英文等普通科目一樣。未來在計分及解釋測驗結果時，應了解性向測驗

的常模參照特性，在使用測驗分數時也應考量其參照群體，針對不同類科訂定不

同的篩選標準或加權方式，才能符合各類科的選才需求。 

測驗計分除了可用古典測驗理論的原始分數作常模參照的轉換外，也可以使

用試題反應理論 (item response theory, IRT) 的能力量尺進行常模參照的測驗分

數轉換。由於公務人員考試每年舉行數次，考量試題安全性的前提下，可能需要

為不同類科考試組合不同的性向測驗試題，因此需考量測驗等化及常模可用性的

問題，而 IRT 可根據受測者在各個題目上的答題反應來估計受測者的能力以及

題目的難易度，由於 IRT 具有能力估計的不變性與試題參數的不變性，可以將測

量相同能力但不同試題的測驗結果放在同一量尺上進行比較，因此很適合用在一

年多次且使用不同試題但測量相同能力的性向測驗中，進行分數等化與常模參照

轉換。 

3.測驗分數的使用 

余民寧等人（2016）的研究中對心理測驗分數使用的評估主要是著重在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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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晉升、職務分派或儲訓等現職公務員的不同風險用途中，因此本節有關心

理測驗用於公務人員甄選的測驗分數使用方式主要參考彭錦鵬等人（2017）及陳

柏熹等人（2020a）的研究結果。根據彭錦鵬等人（2017）的評估研究建議，心理

測驗在公務人員考試中宜配合分階段考試的方式來實施，並先以試辦形式推展，

待蒐集測驗結果的證據確定測驗分數可以預測未來表現後，再正式採計。 

陳柏熹等人（2020a）曾邀請協助過考選部考試業務或對於公務人員篩選有

相關研究的專家學者召開公務人員性向測驗分數使用諮詢會議，會中建議可以採

用門檻法與加權法兩種方式來採計性向測驗分數。其中門檻法是將錄取程序分成

兩階段，第一階段以現行公務人員考試的科目來計算總分，第二階段是判斷性向

測驗分數是否達到預先訂定的最低門檻，總分高且通過性向測驗最低門檻者才錄

取。加權法是將性向測驗的分數與公務人員考試的其他考科加權採計到總分中，

作為最後錄取與否的依據。 

為了瞭解這兩種分數使用方式在選擇不同權重或不同最低門檻時，對錄取結

果之影響程度，陳柏熹等人（2020a）進行了模擬研究，以該研究 434 名樣本在

公務人員考試的成就測驗各向度與性向測驗各向度的相關係數，模擬產生八向度

多變量常態分布之 1,000 位考生資料，分別代表他們在國文、英文、專業科目、

問題解決／批判思考、語文推理／溝通表達、數理邏輯／運算思維、空間概念／

機械推理、創造思維的成績，而成就測驗與性向測驗之間的相關係數則設定為低

相關 (0.1~0.3) 與中相關 (0.4~0.6) 兩套，以模擬當兩者間相關程度不同時使用性

向測驗分數的影響，兩種測驗分數使用方式的錄取率都設定為 10%，結果如下： 

(1)以門檻法使用性向測驗分數 

由於性向測驗有五個向度，因此該研究的每一種設定又分為非補償性（性向

測驗各向度都要達到某個標準）與補償性（性向測驗各向度的平均值達到某個標

準，也就是各向度間可以優劣互補）兩種做法。結果顯示，若性向測驗門檻設為

負一個標準差（-1.0 SD，PR 值>=17），只有當成就測驗與性向測驗之間為低相關

且性向測驗門檻為非補償式時，對錄取與否的影響比例將達 26%（原本錄取者變

成不錄取的比例），其餘情況下對錄取結果的影響比例皆在 5%以下，如表 3 所示： 

表 3 

性向測驗門檻設定為負一個標準差 ( -1.0 SD) 對錄取結果的影響 

成就測驗

與性向測

驗低相關 

非補償式門檻 性向測驗錄取 性向測驗未錄取 影響比例 

成就測驗錄取者 74 26 26% 

補償式門檻 性向測驗錄取 性向測驗未錄取 影響比例 

成就測驗錄取者 99 1 1% 

成就測驗

與性向測

驗中相關 

非補償式門檻 性向測驗錄取 性向測驗未錄取 影響比例 

成就測驗錄取者 96 4 4% 

補償式門檻 性向測驗錄取 性向測驗未錄取 影響比例 

成就測驗錄取者 100 0 0% 

註：簡化自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研發計畫期末報告（頁 87-88），陳柏熹、黃宏宇、蘇少祖、丁姿云，
2020a，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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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加權法使用性向測驗分數 

當性向測驗以 10%、20%、30%三種不同權重納入總分採計時，原本僅採計

成就測驗的錄取者在重新採計性向測驗後的錄取結果如表 4 所示。當成就測驗與

性向測驗為中度相關時，若性向測驗加權為 10%，則原本錄取的 100 人中會有 6

人變為不錄取，影響程度僅 6%，若性向測驗加權為 20%，影響程度為 13%，若

性向測驗加權為 30%，則影響程度提高到 19%。若成就測驗與性向測驗為低相

關，錄取程度變化將提升至 13%~36%。整體而言，性向測驗的加權愈高，對原

錄取與否的影響程度越高，特別是當成就測驗與性向測驗相關較低時，其影響程

度更大。 

表 4   

性向測驗權重不同時對錄取結果的影響 

成就測驗

與性向測

驗中相關 

性向測驗權重 10% 加權後錄取 加權後未錄取 影響比例 

成就測驗錄取者 94 6 6% 

性向測驗權重 20% 加權後錄取 加權後未錄取 影響比例 

成就測驗錄取者 87 13 13% 

性向測驗權重 30% 加權後錄取 加權後未錄取 影響比例 

成就測驗錄取者 81 19 19% 

成就測驗

與性向測

驗低相關 

性向測驗權重 10% 加權後錄取 加權後未錄取 影響比例 

成就測驗錄取者 87 13 13% 

性向測驗權重 20% 加權後錄取 加權後未錄取 影響比例 

成就測驗錄取者 73 27 27% 

性向測驗權重 30% 加權後錄取 加權後未錄取 影響比例 

成就測驗錄取者 64 36 36% 

註：簡化自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研發計畫期末報告（頁 81-82），陳柏熹、黃宏宇、蘇少祖、丁姿云，
2020a，考選部。 

 

根據上述研究建議，若要在公務人員考試的第二階段中採用門檻法來設定性

向測驗最低門檻時，當性向測驗與成就測驗為低相關，最好設定性向測驗為-0.5

個標準差（PR 值>=32）以下的補償式門檻，對錄取結果的影響不會超過 10%，

當性向測驗與成就測驗為中相關，則設定性向測驗為-1 個標準差（PR 值>=17）

以下的補償式門檻對錄取結果的影響都能在 5%以內，若設定性向測驗為各向度

都需要通過的非補償性門檻，則最好將門檻控制在-0.5 個標準差（PR 值>=32）

以下，對錄取結果的影響才能控制在 15%以內。若以加權法將性向測驗併入公務

人員考試總分計算時，當性向測驗與成就測驗之間為低相關，則性向測驗權重最

好不要超過 10%，當性向測驗與成就測驗為中相關，則性向測驗權重最好低於

20%，這兩種情況對錄取結果的影響都不會超過 15%。 

整體來說，在進行性向測驗分數使用之決策時，可先以試辦的形式蒐集某年

度應考者之性向測驗及成就測驗的分數，以實際資料的相關係數進行不同加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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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門檻值的影響力分析，以確保決策之合理性與精準度。至於未來是否需要依

不同類科來訂定性向測驗的分數使用方式，抑或是要不要採用統一的篩選門檻或

加權方式，最好能蒐集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來檢視各類科在性向測驗上的表現是否

真有明顯區別，以及對未來工作表現的預測力，再來決定較適合的性向測驗分數

使用方式。 

（三）時程相關因素 

在實施性向測驗的時間點方面，根據彭錦鵬等人（2017）的研究建議，性向

測驗的施測時間最好不要與現行的成就測驗在同一階段施測，而是在公務人員考

試的第二階段中以電腦化測驗方式進行施測，並且在測驗後不要公告試題。陳柏

熹等人（2020a）對性向測驗分數使用的專家諮詢會議，也建議可以採用門檻法

在公務人員考試第二階段實施性向測驗。即使採用加權法，由於不建議在性向測

驗考完試後公開全部試題，與成就測驗作法不同，因此最好也能安排在不同階段

實施。 

有關性向測驗的考試時間，則應根據未來性向測驗的向度數量、題數及試題

難度實際進行評估。根據陳柏熹等人（2020a）的研究資料，當性向測驗為五個

向度共 55 題時，若施測時間為 70 分鐘有 90%以上的受測者皆能全部作答完成。

其中，該研究的語文推理／溝通表達試題較簡單（平均答對率約 0.80），創造思

維的試題略偏困難（平均答對率約 0.47）。未來性向測驗的考試時間需要多久則

要根據向度數及題數再做試驗。 

（四）場地與設備相關因素 

性向測驗的施測場地與環境主要與測驗的方式有關，若採用紙筆測驗施測，

則施測場地與目前公務人員考試的成就測驗考場無異。若考量前述第二項試務相

關因素的分析，為了做到試題保密性，採用電腦化測驗來進行施測，則需要考慮

目前可使用的電腦化試場所能容納的人數。根據考選部的考選統計年報，每年報

考公務人員考試的人數在 2011 年約有 51 萬人，到了 2021 年已降至約 24 萬人

（江宗正，2022）。即使每年分兩次舉行電腦化性向測驗，每次一天可以實施 4

梯次，每梯次也需要能容納將近 30,000 人的電腦考場。 

面對如此大量人數的電腦化測驗，除了電腦考場的容納人數外，如何確保電

腦設備的穩定性及資料傳輸的速度與安全性也是重要問題。在電腦設備穩定性方

面，除了要定期檢測與考前壓力測試，讓各考場電腦都能維持在最佳的待測狀態

外，也應該準備好面對單一電腦設備異常或整個考場停電等不同程度突發狀況的

緊急應變措施。在資料傳輸速度與安全方面，可以在各考場架設伺服器 (server) 

以區內網路 (local intra-net) 的方式來進行施測，分散每台伺服器需要承載的用

戶端 (client) 電腦數量，較能確保資料傳輸的速度與安全性。由於考選部過去已

有執行大量人數電腦化測驗的經驗，2023 年起電腦考場可以容納的人數也將突

破萬人，相信未來要實施電腦化性向測驗應該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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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測驗工具相關因素 

目前公務人員考試尚未發展出正式版本的性向測驗，只有陳柏熹等人

（2020a）承接考選部研究計畫所發展出來的試題範例及示範性測驗題本兩套。

未來若要在公務人員考試中正式實施性向測驗，可能需要儘早評估是要採用市面

上現有的性向測驗，還是自行發展適用於公務人員的性向測驗，並規劃性向測驗

題目與常模汰舊換新事宜。 

1.使用現有測驗或自行研發測驗 

若要使用現有的性向測驗，目前國內較常使用的性向測驗有學術性向測驗與

職業性向測驗兩種，學術性向測驗的內容向度大多與學校的學習活動有關，職業

性向測驗則是與生涯選擇或職業活動有關。早期的性向測驗有多因素性向測驗

（路君約等人，1994）與通用性向測驗（內政部職業訓練局，1985）。前者適用

對象為中學生，測驗內容為語文推理、數學推理、抽象推理、機械推理、空間關

係、文法與修辭、知覺速度與確度等，主要用在幫助學生作為未來學習與職業選

擇的參考，效度分析也是以學生的國文、英文、數學等成績進行相關研究。後者

原為美國勞工局編製，由臺灣內政部職業訓練局翻譯並建置國內常模，測驗結果

可算出一般智能、語文、數字、空間、圖形知覺、文書知覺、動作協調、手指靈

巧與手部靈巧等九項分數，效度分析是以高職學生的共同科或職業類科成績進行

相關研究。 

近期的性向測驗有新編多元性向測驗（吳明雄等人，2011）與適性化職涯性

向測驗（宋曜廷，2015）。新編多元性向測驗的內容向度有語文推理、數字推理、

圖形推理、機械推理、空間關係、中文詞語、英文詞語、知覺速度與確度等，雖

然可作為學生學習輔導或是企業篩選新進員工之參考，但測量的內容向度較偏重

在學校的學習情境，效度分析方面也是以學生的入學考試成績進行相關研究。適

性化職涯性向測驗的內容向度有語文、數學、空間、邏輯推理、觀察、科學推理、

美感、創意八個分測驗，測驗對象主要是國中學生，提供學生瞭解自身優勢，選

擇未來求學進路的參考，效度分析也是以學生的入學考試成績進行相關研究。 

從國內現有的性向測驗來看，測量的內容向度與功能都是以輔導學生進行生

涯適性發展為主，較不適合用於公務人員的甄選，可能需要開發較適合用在公務

人員甄選的性向測驗。若要自行發展公務人員性向測驗，可以參考陳柏熹等人

（2020a）的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研發計畫，該研究參考了過去性向測驗的常見向

度，以及公務人員核心職能分析的結果，整理出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的五大向度及

範例試題，見表 2 與圖 1 所示。為了能與公務人員的未來工作情境結合，該研究

發展出一般選擇題與情境式選擇題兩種範例，其中情境式選擇題主要是將公務人

員可能會遇到的情境結合所欲測量的能力向度，作為題目的問題情境，如圖 2 右

方所示。情境式性向測驗題的情境不能太特殊化，否則該情境測量到的能力無法

類化到其他類似的公務情境中，但也不能太廣泛性，否則只能測量到與一般選擇

題相同的能力，無法測出應試者能否將在這些能力應用在實務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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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的選擇題範例 

  

一般選擇題 情境式選擇題 

註：引自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研發計畫期末報告（頁 21），陳柏熹、黃宏宇、蘇少祖、丁姿云，2020a，
考選部。 

 

雖然陳柏熹等人（2020a）的研究已發展出兩套示範性題本，但現有題本在

部分向度的難易度及測驗信度方面仍有待提升，不論是古典測驗理論或試題反應

理論的分析結果都發現，該測驗的語文推理／溝通表達的試題偏易，試題答對率

偏高，可能因為這是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技能；創造思維的試題則偏難，可

能是由於創造思維的試題是日常生活中較不常見的思考活動，不論是現職公務人

員或大學生都是長期被要求須有正確的概念及答案，或要以既定的規則來辦事，

因此面對這種需要從不同角度來思考的問題時較為困難。 

信度方面，該研究以內部一致性係數與 IRT 的測驗訊息量所轉換的區分信

度 (separation reliability) 作為測量精準度的指標。由於公務人員性向測驗中有部

分試題是多元計分題，因此該研究採用 Cronbach's 係數分別對題本 A 及題本 B

進行信度分析。其中創造思維向度由於較不適用單向度的概念，因此測驗信度較

低，其他向度在題數僅為 8~14 題的條件下，信度約在 0.4~0.75 左右。由於該研

究兩個題本之間有共同題，可利用 IRT 同時估計法將兩題本合在一起進行試題

連結與受測者能力等化，再根據能力值變異數與能力估計誤差推估兩題本合併後

測驗的區分信度，其結果顯示，除了創造思維向度外，其餘四個向度在 12~23 題

條件下，能達到受測者區分信度介於 0.67~0.72，試題區分信度高於 0.95 的水準

（陳柏熹等人，2020a）。 

效度方面，該研究採用不同群體差異比較來呈現區辨效度。從不同群體在公

務人員性向測驗上的測驗結果可以發現，現職公務人員在性向測驗各向度上的表

現略高於非公務人員與一般大學生，尤其是現職公務人員與非公務人員的差異更

為明顯，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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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群體在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的描述性統計 

現職 人數 

向度 

問題解決／ 

批判思考 

語文推理／ 

溝通表達 

數理邏輯／ 

運算思維 

空間概念／ 

機械推理 
創造思維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非公務員 92 
97.7 

(6.8) 

97.6 

(7.0) 

97.2 

(10.1) 

92.9 

(17.8) 

98.1 

(4.9) 

公務員 235 
100.9 

(6.3) 

101.0 

(7.0) 

100.9 

(10.1) 

103.0 

(13.4) 

100.9 

(3.8) 

學生 107 
100.2 

(7.0) 

100.1 

(7.6) 

100.7 

(10.5) 

100.4 

(16.6) 

100.0 

(4.4) 
註：表中能力量尺平均數 100，標準差 15。引自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研發計畫期末報告（頁 64），
陳柏熹、黃宏宇、蘇少祖、丁姿云，2020a，考選部。 

 

根據陳柏熹等人（2020a）的研究結果，報考不同類科公務人員考試之應考

者在性向測驗各向度上的表現也有所不同，如圖 3 所示，在「數理邏輯／運算思

維」上，財法類與技術類皆高於人文社會類；在「空間概念／機械推理」上，以

技術類表現最佳，人文社會類表現較弱；在「問題解決／批判思考」、「語文推理

／溝通表達」上，三類科的表現差異並不大；在「創造思維」上，技術類表現略

高於人文社會類與財法類。圖 3 之測驗結果也可看出人文社會類與財法類雖同屬

於行政類科，但兩者在公務人員性向測驗各向度上的表現有所不同，頗符合該研

究專家會議中學者們對這兩大類科的核心職能有所不同應區分開來討論的論點。

此外，除了技術類科的現職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在某些向度的表現差異不大之外，

人文社會及財法類的現職公務員在性向測驗各向度上的表現均優於非公務員，表

示測驗各向度對於人文社會類科與財法類科的公務人員篩選都能發揮良好的區

辨作用，對於技術類科公務人員的篩選，則是「空間概念／機械推理」向度可以

發揮較高的區辨作用。 

圖 3 
不同群體受測者在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的結果 

註：修改自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研發計畫期末報告（頁 65），陳柏熹、黃宏宇、蘇少祖、丁姿
云，2020a，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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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未來若要使用公務人員性向測驗，可以使用陳柏熹等人（2020a）

所發展的題本為基礎，增加作答時間並提高題數至每向度 20 題左右，使各向度

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能達到 0.80 以上，從該測驗試題反應理論的訊息量圖可以看

出，大部分內容向度都能在中等能力範圍 (-2.0 ~ +1.0) 提供較高的測量精準度

（圖 4 以問題解決／批判思考向度為例），大致能符合前述第（二）項試務相關

因素以門檻法以低於平均數 0.5或 1個標準差為篩選標準進行公務人員初步篩檢

的需求。 

圖 4 

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的訊息量（問題解決／批判思考向度） 

 

註：修改自「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的發展與應用」，陳柏熹、黃宏宇、蘇少祖、丁姿云，2020b，國
家菁英季刊，13（2），頁 154。 

2.題庫建置與常模更新 

公務人員性向測驗與一般性向測驗不同，由於測驗分數使用可能涉及工作機

會，試題風險性比一般性向測驗高，而且每年需要在不同時段舉行大規模施測，

因此需要有多套不同題本交替使用，以免應試者背誦試題影響公務人員甄選的公

平性。較佳的測驗建置方式是比照部分類科的考試科目一樣建置題庫。為了符合

每年能組合多套平行題本的需求，本文建議未來可以根據每年考試的次數來規劃

題庫建置的目標題數，若每年考 4 次性向測驗，則題庫中的題數建議維持在正式

題本題數的 4 倍以上，若考試完能不公開試題，則在組合不同題本時可以有適當

比例的重疊試題，並以試題反應理論來協助進行分析，讓不同題本的組題及測驗

分數等化更有心理計量的學理依據。 

常模是公務人員性向測驗另一項重要考量，由於此測驗要用來瞭解應試者在

所有報考者中的相對位置，甚至可能要了解在該報考類科群體中的相對位置，因

此需要以全體考生與所報考類科考生兩種不同群體來建置不同的常模對照表，未

來才能在測驗結果中展現出考生在不同常模群體中的多元潛能表現，提高分數解

釋與預測的效度。由於有些考科的報考人數可能很少，即使建置常模也不太具有

訊
息
量 

能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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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因此可以考慮先將不同類科考試整併成類群（例如：人文社會群、財政

法律群、技術類群），先以類群為單位來建置常模，待未來蒐集較多年數據且人

數較多時，若發現某類科與所屬類群的其他類科在性向測驗各向度上的表現有明

顯差異，再考慮是否獨立出該類群另外建置常模。 

參、結論與建議 

多元潛能是公務人員選才與適性發展的重要觀念，尤其在人口大量減少，年

齡結構逐漸老化的趨勢下，願意投入公務服務的人才也逐漸減少，從近十年來報

名公務人員考試的人數銳減的情況就能看出此趨勢。隨著每年公務人力的退休，

在公務人力需求數量不變，但人口逐漸減少與老化、企業積極搶人才的趨勢下，

未來恐會面臨公務人力供不應求的情形。面對這樣的危機，評估多元潛能並給予

公務人員適才適所的安置，將是未來選拔公務人員的重要措施。單純只以知識概

念學習成效的成就測驗來評估一個人是否適合擔任公務員，恐不足以因應未來公

務人力的整體發展需求，若能加入性向測驗，不僅可以讓應試者了解自己各方面

的多元潛能，也能讓用人機關知道如何將不同潛能的公務員安置在較適合的位

置，讓公務人力發揮最大的效用，以因應未來公務人才不足的潛在危機。 

要將性向測驗真正落實在公務人員的選拔中，需要從人、事、時、地、物等

多方面作仔細規劃，才能讓性向測驗的推動發揮真正效用。根據過去幾份相關的

評估研究報告結果，以及本文對此五大面向的現況分析，若政府有意將性向測驗

納入公務人員選拔的評測項目，作者建議近期可以朝三個方向來進行努力： 

一、規劃實施方式與分數使用方式 

根據本文的分析，性向測驗最好與一般科目成就測驗的施測日期與時間不

同，可以在第二階段以電腦化測驗方式來執行，每次從題庫中抽組不同題本，讓

不同題本試題重疊率控制在一定程度以下（例如 20%），考完不公布全部試題，

只公布範例試題或定期公布曝光率（使用率）較高的試題供考生練習，可以同時

兼顧試題保密性及測驗結果的效度。 

分數使用可以採用門檻法或加權法，但初期建議是以不列入計分的方式試測

1~2 年，蒐集性向測驗與一般科目成就測驗的相關性，並分析性向測驗在各類科

較適合的門檻值或加權值，以及對未來工作表現的預測效果後，再來決定適當的

分數使用方式。 

二、建置題庫與分析常模 

 目前尚無適用於公務人員且品質令人滿意的性向測驗，需要儘快籌組團隊來

設計試題及各類科常模。可使用考選部委託的公務人員性向測驗研發計畫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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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根據五大內容面向來設計試題，並試測 1~2 年蒐集考生的作答反應以分析試

題品質與測驗效能，去蕪存菁，並建置常模，分析全體常模與類科常模參照表的

篩選效能與行為預測力，以符合未來每年多套題本的施測需求及測驗常模解釋力。 

隨著時代的演變愈來愈快，近十年來科技發展、人口年齡結構，以及執行公

務的類型都有所改變，執行公務所需要的核心職能也會逐漸改變，未來公務人員

性向測驗的題庫及常模也需要隨著時代的變化做適當的調整，才能符合國家的需

要拔擢優秀的公務人員，造福社會。 

三、成立公務人員考試心理測驗推動小組 

 由於上述各項工作涉及了考選部規劃司、高普考試司、題庫管理處、資訊管

理處……等多處室的業務協調，雖然不必大費周章成立財團法人或獨立機構來推

動，但建議可以由部長或次長擔任召集人，成立公務人員考試心理測驗推動小組，

邀請外部測驗專家擔任諮詢顧問，各相關處室主管擔任推動小組委員，聘任 2~3

位約用人員來規劃與執行上述各項業務，每月定期開會報告推動進度，並適度協

調各處室的人力兼辦相關業務。初期可先以發展性向測驗之題庫、常模及分數使

用方式為推動目標，未來再視情況加入性格測驗或價值觀測驗等其他心理測驗，

以優化公務人員考試人才選拔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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